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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重置网上交易密码申请单（个人） 

敬告客户：请您填写本表前，务必仔细阅读此表背面的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示信息。请用黑色或蓝黑色钢笔或签字

笔，以正楷字体填写。带★项必填，带项请“✓”选 

重置密码原因★  

基金账号（QQ 开头）★  

投 
资 
人 
信 
息 

姓名★  

证件类型★ □身份证  □户口本  口警官证  □军官证  □士兵证  □文职证  □护照  □台胞证  

□港澳居民内地通行证  □其它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年     月    日 

性别★     □男     □女 国籍★  

申请人职业★ ______（请按照附件 1 选择Ⅲ类序号） 

联系地址★  

手机号码★  邮政编码★  

银 
行 
账 
户 
信 
息 

请填写网上交易客户信息 

网上交易 

关联银行账号★  

持有基金名称★ 

 

 

 
声明：本人已经了解国家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仔细阅读了本次交易所涉及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文件以及本表背面的“注意事项”，并完全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条款。本人保证此表中所填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并自愿履行基金投资人的各项义务，自行承担基金投资风险。本人如实、正确地填写了个人基本信息，并承诺用于投资

的资金来源合法。签名以示承诺及申请意愿。 

 

客户确认：本人已仔细阅读投资人“声明”和“注意事项”，确认信息填写完整无误并同意遵守，如未按要求填写，或填写

信息不全、遗漏或错误，本人愿意配合重新填写并再次邮寄此表格。 

★投资人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中信建投基金填写 

业务受理：             业务复核：     

业务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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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重置网上交易密码申请单》仅作为需要重置网上交易密码的投资者办理业务填写的申请表。 

2．重置网上交易密码业务的渠道投资者须向我公司邮寄以下申请资料： 

①开户证件复印件（不接受一代身份证，二代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 

②预留银行卡复印件（如无法提供网上交易关联银行卡复印件，则需提供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系统打印的

销户证明，如无法提供系统打印单，需提供银行工作人员开立证明及盖章新卡取款凭条）； 

③《重置网上交易密码申请单》。 

3．本公司收到投资者资料，经审核确认资料齐全且填写无误后，一般情况下将在三个工作日内重置密码，

以短信方式通知投资者。 

4．投资者须妥善保管交易密码和其他身份识别凭证，本公司对投资者所提供的所需材料仅作表面真实性、

完整性审查。个人投资者凭有效身份证件或交易密码进行的交易行为视为投资者本人所为，由此造成的所

有风险和任何法律后果由投资者承担。 

5．投资者应如实、正确填写本表，并对本表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负责。 

6．重置网上交易密码申请单，不允许委托他人代办。密码重置后，投资者应尽快更改初始密码。在密码重

置前引起的风险概由其本人承担。 

7．投资者的账户基本资料信息须准确完整，以免影响业务办理。如有变更或者不完整，恕无法通过审核。

若投资人提供的申请重置密码资料信息不完整，我司将以电话或短信方式通知投资者，请您尽快重新补寄。 

8．查询邮寄的资料是否收到及其他咨询请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4009-108-108。 

9．本表可选择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递交到我司，客服邮箱：cfund@csc.com.cn，邮件主题请注明：“重置

密码＋投资者姓名”；如银行卡或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不清楚，可选择邮件发送电子版至我司邮箱。 

10．邮寄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座 17 层中信建投基金  邮编 100010 

注：签收人请填写“中信建投基金直销中心”，联系电话请填写 4009-108-108。邮寄费用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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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职业分类表： 
Ⅰ类 Ⅱ类 Ⅲ类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位 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1、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员 2、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行政工作人员 15、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3、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工作人员 
16、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

人员 

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  4、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社会组织  
5、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外国

商会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科学研究及教学 6、科学研究及教学人员 

文学艺术、体育 7、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新闻出版、文化 8、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卫生 9、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工程、农业 10、工程、农业专业人员 

法律、会计、审计、税务 11、法律、会计、审计、税务专业人员 

经济和金融 12、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 13、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人员 

其他专业技术 14、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人民警察、消防、应急 

救援人员 
 17、人民警察、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服务行业 

批发与零售 18、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房地产 19、房地产服务人员 

旅游、住宿和餐饮 20、旅游、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珠宝、黄金等贵金 21、珠宝、黄金等贵金属行业服务人员 

文化、体育和娱乐 22、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典当、拍卖 23、典当、拍卖行业服务人员 

艺术品或文物收藏 24、艺术品或文物收藏行业服务人员 

废品、旧货回收 25、废品、旧货回收服务人员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2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服务人员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27、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居民、健康服务 28、居民、健康服务人员 

其他 29、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人员 

农、林、牧、渔  30、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生产制造  31、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军人  32、军人 

国际组织  33、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离退休人员  34、离退休人员 

个体工商户  35、个体工商户（含淘宝店自营等） 

无业  36、无业 

学生  37、学生 

 


